
与本书进行积极的对话也对本书所讨论的许多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

苏成捷在中译本序言中写道他??不打算对本书的
#

容做那种无止境的更

新?而是?希望中国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依然有其学术价值?（〈简体字

版中译本序〉页１）事实也确实如此本书所使用的史料入题的角

度严谨的结构与成熟且引人深思的研究结论依旧值得我们对其再三致

意

罗文沛

复旦大学历史学系

凌鹏 《中国传统租佃的情理结构清代後期巴县衙门档案研

究》北京商务印书馆２０２２年３６６页

土地租佃关在中国历史上延续数千年始终是财
(

关的重要面向

也是研究者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关键切口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丰富的先行研

究但受制於研究视角与史料
#

容这些研究多集中於对地主—佃
J

间的身

份关或租佃过程中土地
(

权的分化和转移的讨论凌鹏所著《中国传统租

佃的情理结构清代後期巴县衙门档案研究》一书以清代巴县司法档案为

核心史料在具体社会环境中理解当事人的心理情绪理性认知以及行为模

式将中国传统租佃关研究推展更深的维度

序章部份作者首先详细呈现巴县档案中与租佃关相关的３个诉讼案

件通过具体分析现存案卷的形式与
#

容以及讨论其中反映的租佃关综

合归纳４个值得思考的问题 ?主客关 ? ?
L

免习俗 ? ?市场机

制??租佃关与国家?作为随後各章节研究巴县档案中租佃关的线

索其次经过学术史梳理作者发现在关於租佃关的先行研究中虽然

基於主—佃人格的身份关和基於自由契约的经济关视角皆可以对上述４

个问题作一定的理解但若想对租佃关的不同侧面做出整合性解释则需

要更加细和详实的史料

巴县档案中的租佃类诉讼案卷为中国传统租佃关研究提供丰富的材

料清代巴县司法诉讼档案留存各种文档类型包括原告与被告的诉讼状与

结状团邻的调解状知县下发的传
k

票和验伤票差役的报告状堂讯的

点名单与供词等上述材料不仅直接反映地方租佃关的大量细节更生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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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现当时社会中底层民
'

与士绅的具体想法行动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

的互动网络

第二章讨论本书关注的第一个问题———?主客关 ?即对田主与佃
J

间的关的定位巴县主佃纠纷中?抗租?现象极少出现原告所使用的非

难多为?欠租??租?和?骗租?田主与佃
J

间的纠纷主要围绕不交

或少交租的理由及其真实性
L

免租的数额租佃关的本质是经济关

但就实际情癋而言清代巴县农村的租佃关中既存在租骗租等主

佃纠纷也存在
L

免互助等伦理行为其原因在於处於移民社会中的百

姓通过主客关中的情谊与义务为原本纯经济范畴的租佃行为设定了正确的

行为准则（页１１０）即 ?主客关 ?奠定了当时巴县社会对於租佃关乃

至社会秩序的理解基轴一方面佃
J

纳租?不仅仅是对经济契约的履行

也是?客?对於?主?的尊敬未按约定纳租则是对田主的冒犯与不恭借

不实理由恶意利用主客之谊骗取
L

免的骗租行为更是对主客关的破坏另

一方面主客之谊是
L

免行为的基础田主许可
L

免田租的行为可能是因

为租佃契约的规定还可能是出於田主对佃
J

的人情

第三章讨论本书关注的第二个问题———?照市纳租 ?的
L

免习俗关於

?照市纳租?作者有以下几层解释其一?照市纳租?的
L

免习俗确立

在嘉庆初年?得到广泛认同无论在田主还是佃
J

看来都是理所当然天经

地义的其二?市??非指明确的市场或市场价格而是每一个体主观上

对於行情的期待与理解所以田主与佃
J

间对於?市?的认知往往存在较大

差?其三通过团邻的沟通调解甚至是知县的裁断不同行动者对於

?市?的主观理解最终达成合意和
L

免的具体数额此即?照市纳租?的具

体运行过程其四团邻多次参与?照市纳租?的
L

免事件由此个体事件

的结果往往被勾联援引为该团地域范围
#

处理同类事件的经验不知不觉中

形成当地的?市?对
L

免事件
(

生睶在影响?在此後的调解过程中得以

实施此时?市?的范围实际上与巴县农村地区的?团?的范围相重合其

五人们根据租佃契约中关於?照市纳租?的规定对?市?
(

生主观的理解

与期待但彼此不同的理解又导致突与矛盾此时团邻出面参与各个具体

的
L

免事件的调解在团的勾连影响下具体的个案的调和和商议之间逐

渐形成某种联然後回顾该地域范围
#

当年的总体情癋?市?的行情逐

渐显现最後基於对当年?市?的行情的理解人们将此看作一种习俗?载

入租佃契约?照市纳租 ?的
L

免习俗在以上４个阶段的往复中长久存在?

实现再生
(

（页１５０１５１）最终成为一套社会的运行机制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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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看到团邻在?照市纳租?习俗的确立及再生
(

过程中扮演重要的

角色?团?更是巴县诉讼档案中反复出现的基层社会组织但
'

所盷知

四川地方的团练是在白莲教叛乱时期出於军事目的而设立的那
4

?团?如

何与社会密切相关?团?的社会性是否来自於其处理社会事务的职能作

者在第六章中回答了这些问题通过追溯?团?的起源与演变的过程考察

团与官团与团团与民之间的关作者指出虽然?团?最初是由国家

引导成立的军事组织但较小的人地规模使其比里甲系统更易形成一种社会

团体进而演变成为处於政府官治与宗族自治之间在一定范围
#

存在较为

紧密的社会关联?具有一定自主性的社会组织形态?团?的社会性?非来

自其处理社会事务的职能而是来自於其由地方精英首倡团邻等成员响应

的成立过程以及团首团
'

共同参与的处理地方事件的 ?凭团理剖 ?过

程

第四章从?押佃?关出发探讨了本书关注的第三个问题———?市场

机制?押佃租与土地之间的数量关存在３种形态象徵着公平且正

常的租佃关的?平押平租?位於中间此外则是?重押轻租?和?轻押重

租?两种极端状态通过对巴县档案中的租佃关进行分类作者发现同治

年间巴县农村大部份的租佃关都处於?重押轻租?和?轻押重租?这两种

极端状态下同时同治时代巴县农村?平押平租?关中的押佃金额是租

价格的两倍左右这意味着押佃的意义?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欠租而上述

现象的出现与当时巴县地区的商品经济状癋密切相关重庆都市特色的长距

离流通经济使都市对於盷边农村的依存度降低巴县农村与都市之间实际上

通过货币与人口的移动而非商品的生
(

与消费建立关联一方面巴县农村

人口外出经商的现象较为普遍为获取营商资本或填补商业亏空他们倾向

於选择?重押轻租?模式而且他们的经商所得往往被用於继续通过?重押

轻租?模式租入土地随後再以?轻押重租?模式将土地转租他人另一方

面仍然有大量农村人口选择留守进行传统的农业生
(

然而 ?重押轻

租?模式的盛行与区域人口的增长共同推动当地押佃水准的逐步上升无法

支付高额押佃的农
J

只能选择?轻押重租?模式租佃土地总体而言清代

巴县农村非健全的租佃关受到商品经济的深刻影响田主与佃
J

在租佃关

中都陷於彼此猜疑互不信任的两难困境中

第二至第四章作者围绕租佃的情理结构中的各个分层情理进行探讨第

五章则是在前文基础上对於租佃的情理结构进行整合与超越同治时期巴县

档案中关於租佃关的诬告案件多为?非有心诬告??非有心诬告?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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虽然通过隐瞒张或捏造事实以?诬告?的方式提起诉讼但背後的确

存在着当事人真实的冤情以及道理 （页２３８）案件当事人所抱有的含混的

?冤情?和?不平之气?经过讼师隐瞒张歪曲与
`

构事实後表达

为词状中所主张的各自的情理———在租佃关中主要体现为 ?主客之情?

?
L

免习俗??市场原则?此即情理的?单一维度??非有心诬告?

案件的本质是租佃关
#

各方面情理的突地方官在裁
5

此类案件时往往

直面当事人提出的多个?单一维度?的情理综合考量与案件相关的道理的

多样性?体察各方当事人的冤情协调突的各层情理使之得到适当实现

此即情理的?综合维度?作者
"

调地方官根据情理的?综合维度?裁断

案件不但要使当事人的情理得到伸张更要引导其走出情理的 ?单一维

度?体会他方的道理和冤情以情理的?综合维度?教化百姓

作者在第五章中表明知县裁断案件时引导当事人从情理的 ?单一维

度?走向情理的?综合维度?背後是中国文明中作为根本的礼治与教化逻

辑而与情理结构相对应中国传统社会中也存在一套教化逻辑逐层上升的

治理结构具体而言咸丰巴县木洞镇地区的治理结构呈现出４个层次第

一层是巡检司主要处理钱债细故酗酒打架等钱债与暴力事件第二层是

团约负责与地方
#

部社会秩序及人际关相关的风俗民情和治安事件第

三层是士绅士绅往往投身於地方文教公益等上层事务第四层是知县

知县集合了暴力情理教化３个层次的最高权威?将三者统合为一个基

层治理的整体同时基层治理?非简单地处理纠纷维持秩序而是涉及

教化巡检—团约—士绅分
-

从暴力保障地方情理公共保障３个维度层

层递进地组成教化的过程最终在地方治理结构的最高点和枢纽点———知县

处实现教化治理

第八章作为本书的结论集中於对全书讨论的梳理与整合作者认为同

治朝巴县地方的租佃关由５个层面构成 ?底色是经济基础层次是主客

关
"

化机制是
L

免习俗作用条件是市场原则秩序的重建机制则是情

理裁断 ?（页３４６）这同时反映中国传统社会的情理结构而与之相应

的是体现为?巡检—团约—士绅—知县 ?４个层级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

结构通过对租佃类案件中各层情理原则和各层治理主体职能的探讨情理

结构与治理结构完成结合?在政府（知县）这一最高维度实现情理裁断与

教化治理的逻辑统合

毫无疑问通过理解清代巴县司法档案中当事人的心理情绪理性认知

以及行为模式作者所建构的?情理结构?成功转
7

研究视角将中国传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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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佃关研究推展向更深的维度租佃的情理结构中包含着两条线索一方

面租佃关
#

存在着包括?主客之情??
L

免习俗??市场原则?在

#

的多层情理结构另一方面中国传统租佃中的情理结构?非是
!

态的

而是有着从情理的?单一维度?到情理的?综合维度?的具体发展过程该

过程背後是中国文明中作为根本的礼治与教化逻辑总体而言?情理?是

中国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特殊轨道?情理?分析的框架对於中国传

统社会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

当然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首先虽然?主客之情?是在经济逻辑之

外对清代巴县普遍出现的
L

免互助等伦理行为给出的一种巧妙的解释

但在现实的租佃关
#

所谓?主客之情?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对田主与佃

J

的行为
(

生影响仍有待商榷其次作者在本书结论中试图将中国传统

社会的情理结构与治理结构对应不过目前看来二者仅仅在各自的最高

点———?知县?实现了情理裁断与教化治理的结合?在社会场域———?团

约?联相对紧密或许作者需要进一步明确治理结构中各层主体在情理结

构
#

的定位尤其注意补充?士绅?在情理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及
(

生的影

响才能就情理结构与治理结构的对应关有更为清晰的解释

中山大学历史学系

余茗

陈
'

《江河行地近代长江中游的船民与木帆船航运业 》北

京商务印书馆２０２３年３８９页

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至近代的渐变过程中诸多传统行业经历了深刻而持

久的变革木帆船航运业就是其中一例它不仅充当了中国传统市场体系的

?晴雨表?与不同区域经济的发展沟通程度息息相关而且反映出近代

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整体转型过程兼具宏观分析微观探讨与区域比较的

可能长江中游的物资流动与商贸往来长期依赖木帆船航运业又与长江

上下游的航运情癋存在差?使得该区域的木帆船航运业成为理想的研究

对象然而作为木帆船航运业的运营者?船民?在诸多官方文献中常常

以?江河
H

匪 ?的负面形象出现既有的研究亦鲜少关注船民及其社会组

织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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